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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780 号”文核

准，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嘉设计”、“发行人”、“公司”）5,260 万股

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

汉嘉设计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的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机构”）认为汉嘉设

计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NJIA DESIGN GROUP CO.,LTD. 

法定代表人 岑政平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15,780万元 

本次发行后21,040万元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1998年6月16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07年3月28日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501号迪尚商务大厦 

邮政编码 310005 

联系电话 0571-89975176 

传  真 0571-89975015 

互联网网址 www.cnhanjia.com 

http://www.cnhanj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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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hjzq@cnhanjia.com 

信息披露

和投资者

关系 

负责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周丽萌 

电 话 0571-89975176 

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设计，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园林工程设计，建筑工程的技术

研究、开发、服务，经济技术咨询，晒图。 

（二）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1993 年 2 月 23 日的浙江城建建筑设计所，1998 年 6 月 16 日改

制为浙江城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2007 年 3 月 22 日，浙江城建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召开创立大会，以有限公司截至 2007 年 1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248,977,479.21 元

折成 1 亿股，剩余净资产计入资本公积后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3 月 22 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浙天会验（2007）第 21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出资已经足额到位。 

2007 年 3 月 28 日，浙江城建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注册号为【3300001001602】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08 年 4 月 8 日公司更名为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主要产品或服务 

公司主要从事建筑设计、装饰景观市政设计及EPC总承包等业务，设计业务包括

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建筑、智能化、幕墙、泛光照明、岩土、市政、园林景观、室

内外装饰等设计。公司通过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设计服务，按照前期设计、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和施工配合等不同阶段，提供具体的设计文件、图纸和咨询、

技术服务。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8]0036号）。发行人2018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

表及2018年1-3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但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阅并出具《审阅报告》（中汇会阅[2018]2701号）。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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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资产合计 621,152,313.89 607,089,292.74  515,988,988.06 420,389,796.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5,405,267.85 230,047,662.87  240,513,716.51 251,931,630.27 

资产总计 846,557,581.74 837,136,955.61  756,502,704.57 672,321,427.04 

流动负债合计 219,501,777.33 221,833,444.05  202,513,748.46 166,695,526.22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47,300.00 2,749,100.00  2,889,000.00 2,885,600.00 

负债合计 221,949,077.33 224,582,544.05  205,402,748.46 169,581,126.2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610,478,682.42 598,657,724.11  538,172,389.53 490,488,604.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624,608,504.41 612,554,411.56  551,099,956.11 502,740,300.8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181,714,144.31 726,208,060.66  501,800,182.25 494,872,805.03 

营业成本 147,732,560.40 557,771,351.94  351,807,799.02 350,835,513.67 

营业利润 16,185,632.34 79,222,826.27  59,939,296.60 59,540,352.49 

利润总额 16,178,633.79 79,156,023.45  62,375,527.89 61,941,557.70 

净利润 12,054,092.84 61,454,455.45  48,359,655.29 48,344,314.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20,958.30 60,485,334.58  47,683,785.20 48,174,045.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11,614,710.18 55,126,855.99 43,124,478.78 42,365,218.3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803.67 57,919,803.51  51,614,303.69 41,377,870.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7,147,762.28 12,912,850.35  -19,778,041.66 38,187,708.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 - 1,274,799.86 -113,768,8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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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7,242,565.95 70,832,653.86  33,111,061.89 -34,203,304.2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984,980.53 168,227,546.48  97,394,892.62 64,283,830.73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8年1-3

月/2018.3.31 

2017年度/ 

2017.12.31 

2016年度/ 

2016.12.31 

2015年度/ 

2015.12.31 

流动比率（倍） 2.83 2.74  2.55 2.52 

速动比率（倍） 2.83 2.73  2.55 2.52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34.01 35.20   36.85  36.0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7 3.79  3.41 3.11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

权和采矿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1.30 1.31  1.55  1.3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3 2.44  1.84 2.03 

存货周转率（次） 161.45 1,248.05  -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190.76 10,431.39  8,769.77 8,822.17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3,096.83 1,632.2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06 0.37  0.33 0.2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74 0.45  0.21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10.64  9.27  9.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92 9.70  8.38  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38 0.30 0.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35 0.27 0.27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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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5,260万股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后流通股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

21,040万股的比例不低于25%。 

2、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5.62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21.45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7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16.0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7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量为52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量为4,7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本次发行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参与网下询价的3,60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728个配售对象中，有3,560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5,686个配售对象的报价有效。其后有3,55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678个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实际参与了申购，有效申购总量为5,675,200万股，回拔后网下投资者获配比

例为0.00926840%。网下投资者实际缴款认购股份5,253,438股，弃购6,562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有效申购户数为12,744,019户，有效申购数量为131,188,785,500股，

回拨后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360854015%，网上中签户数为94,680户。网上投资者实际

缴款认购股份47,244,187股，弃购95,813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共计102,375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

金额为575,347.5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0.19462928%。 

4、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净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29,561.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772.77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为23,788.43万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8年5月22日对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汇会验[2018]3306号《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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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报告》。 

5、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1）发行费用总额为57,727,735.85元（不含税），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保荐承销费 39,285,943.40 

审计及验资费 9,600,000.00 

律师费 3,962,735.85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等 388,490.56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490,566.04 

预计发行费用合计总额 57,727,735.85 

（2）每股发行费用：1.0975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份） 

6、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3.98元（按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和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每股收益 

0.26元（按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岑政平、欧薇舟夫妇及控股股东城建集团承诺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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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公司股东上海融玺、杨小军、叶军、周丽萌、古鹏承诺 

（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岑政平、杨小军、叶军、周丽萌、古鹏承

诺 

（1）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 

（2）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3）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且该项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4）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经保荐机构核查，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现逐条说明如下： 

1、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申请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21,04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 

3、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为5,260万股，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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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发行人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 

4、发行人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不少于200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

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

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

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

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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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保荐机构承诺：如因浙商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四）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

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

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10 

事项 安排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

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

保荐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

他文件送本保荐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

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保荐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

进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资产情况、

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

息进行对照，如发生重大差异，将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

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保荐机构将督导发行人

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

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

对外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如发行人拟为他人提供担保，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通知或咨询

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

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1、持续督导期内，本保荐机构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

查，及时跟踪发行人运作情况； 

2、本保荐机构为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应及时告知发行人，记录

于保荐工作档案，并可依照相关规定公告发表声明，向中国证监会或

证券交易所报告。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

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

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保荐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相关的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

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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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

式 

名      称：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电      话：0571-87902568 

传      真：0571-87901974 

保荐代表人：周旭东、孙伟 

项目协办人：胡俊杰 

项目组成员：赵华、钱红飞、张海、张瑛、李祖逊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同意担任汉嘉设计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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